哈尔滨工业大学学生公寓住宿安全承诺书
学生公寓是学生生活、休息的重要场所，为有效防范安全事故的发生，住宿期间本人郑重作出以下承诺：

一、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、法规，不做任何违法的事情，住宿期间严格遵守《哈尔滨工业大学学生公寓管理办法》。

二、不携带电动车或电动车电池进入公寓及充电，不在公寓内吸烟、使用明火以及蜡烛等器物，不拆除或破坏纱窗，不在窗外摆放、悬挂个人物品，不存放或使用危险品，不违规使用公共电源、私拉电线、私自更改电路和变压装置等。
三、不私自使用加热制冷类电器、500W以上大功率电器、无安全保障的电器、无国家级安全认证的电器、其他存在安全隐患的电器等，如电热褥、取暖器等禁用电器。
四、不私自装修或改变、破坏房屋结构和功能，不私自更换门锁或加装门锁，不无故搬动、挪用、损坏公寓内配备的消防器材。

五、不带入、饲养动物及可能影响公共秩序或他人身心健康的植物，不进行传教、宗教聚会等宗教活动，不从事经营活动，不在走廊、消防通道、阳台、窗台、公益场所等公共空间存放个人物品、堆放杂物垃圾，不私自调换床位、占用或将个人物品存放于空床位，不私自占用公寓内公共空间及设备设施，不进行影响他人学习和休息的行为，不私自张贴、散发宣传品或悬挂条幅等。
六、不私自带非本公寓人员进入公寓，不在寝室内留宿外来人员。
七、发现火情、安全隐患、可疑人员及物品等，应及时报告公寓工作人员或保卫部（处）。
八、按学校管理规定及时缴纳住宿费，按期办理退寝。
公寓-寝室号：

承诺人-日期：


